
共青团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 
院团字[2020]8号 

经济学院学生干部培养管理办法（试行） 

为大力鼓励我院同学积极担任学校、学院各类、各级学生干部，进一步发

挥学生干部岗位的育人功能，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学生干部是服务岗位，也是育人岗，要把鼓励、支持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作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要让学生干部在履

职尽责、服务奉献中施展才华、增长能力、锤炼品格，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优秀建设者和骨干接班人。 

学院按照“动机单纯，愿望美好，感恩奉献，全力以赴；宏观驾驭，注重

细节，求实创新，追求卓越”的工作要求，着力培养德、能、勤、绩、廉兼备

的学生干部。 

二、培养管理范畴 

满足以下所列条件，均纳入学院学生干部培养管理范畴。 

（一）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二）现在或曾经在以下岗位履职，并分类界定如下。 

1.核心学生干部。 

（1）学校团委委员，学校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主席团成

员。 



（2）学校招生咨询服务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学

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学生管理及信息服务中心、大学生

传媒中心、号角团队、学生新媒体运营中心、新青年通讯社等由学校职能部门

指导管理并经相关部门备案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含副职）。 

（3）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成员。 

（4）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5）学院学生小班班主任助理。 

（6）连续担任两届及以上的部门负责人。 

2.主要学生干部。 

（1）学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下设部门（分团、协

会）的负责人（含副职）。 

（2）学校招生咨询服务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学

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发展中心、大学生传媒中心、号角团队、学生新媒体运

营中心、新青年通讯社等由学校职能部门指导管理并经相关部门备案的学生组

织下设部门负责人（含副职）。 

（3）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下设部门的负责人（含副职）。 

（4）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委员、党小组组长、驻班党员。 

（5）学生小班班长、团支部书记（含副职）。 

（6）学院学生兴趣、特长团队的负责人（含副职）。包括不限于：辩论

队，文学社，主持团、流行舞团、合唱团、器乐团、话剧团，足球队、篮球

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啦啦操队，拔河队、跳绳队、田赛队、径赛队等。 

3.普通学生干部。 

（1）学校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大学生艺术团下设部门的成员。 



（2）学校各学生社团（协会）的部门负责人（含副职）。 

（3）学校大学生艺术团各分团的组长或部长（含副职）。 

（4）学校招生咨询服务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学

生创新创业中心、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学生管理及信息服务中心、大学生

传媒中心、号角团队、学生新媒体运营中心、新青年通讯社等由学校职能部门

指导管理并经相关部门备案的学生组织的成员。 

（5）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下设部门的成员。 

（6）学生小班班委、团支部委员。 

注：若以上“学院界定”与“学校界定”不一致，在评优评奖、“第二课堂

成绩单”计分时，以“学校界定”为准。 

（三）在学院登记备案。 

1.院内学生干部。经济学院同学在院内党团学组织担任学生干部的，直接

由学院团委统计确认为登记备案。 

2.院外学生干部。经济学院同学在学校党团学组织担任学生干部的，由本

人自行在每学期期初或期末向学院团委提交登记备案。 

三、院内学生干部培养管理 

（一）机构设置。 

1.学生团体联合会。学院设立学生团体联合会，包含党员先锋队、团委、

学生会三大系统，设立主席团协调开展工作。 

2.党、团、班委员会。各本科生党支部、班级、团支部，选举产生委员组

成委员会。 

（二）系统划分。 

1.党建系统。包括：党员先锋队、党支部、党小组。 



2.共青团系统。包括：学院团委下设各部门、小班团支部。 

3.学生会系统。包括：学生会下设各部门、学生小班。 

（三）选拔任命。 

1.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由学生个人提出申请，经现任学生团体联合会

主席团和各部门负责人集体审议并报学院团委同意后确定为提名候选人，经公

示 7日无异议后确定为候选人。候选人提交学院团学代表大会选举，当选者即

为下一届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分别担任学

院团委副书记、学生会正（副）主席、党员先锋队正（副）队长。 

2.学生团体联合会各部门负责人。由学生个人提出申请，经现任学生团体

联合会主席团集体审议并报学院团委同意后确定为提名人选。提名人选经公示

7日无异议后予以任命，试用期 3个月。 

3.学生团体联合会各部门成员。各部门事前报学院团委审批同意后方可招

募新成员，新成员试用期 1个月。 

4.党、团、班委员会干部。由党、团、班选举或直接任命产生，报学院团

委备案。 

注：学院团委可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表现情况，随时对学生干部进行提

任、调岗、降职、辞退等。 

（四）考核颁证。 

1.试用考核。学生团体联合会各部门负责人试用期满考察优秀或合格者正

式任命，不合格者不予任命，作降职或辞退处理。学生团体联合会各部门招募

的新成员试用期满考察优秀或合格者按考核分数由高到低在部门成员编制数限

额内录用，不合格者不予录用。 

2.中期考核。正式任职或录用后半年（一般在第一学期期末）要接受一次



中期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考核优秀、良好、合格

者继续任职，特别优秀者可以提任，不合格者降级或辞退。 

3.届满考核。任期届满或任职 1年（一般在第二学期期末），接受届满考

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考核优秀、良好、合格者颁发

干部任职证明，证明上注明考核结果。考核不合格者，不颁发干部任职证明。 

注：届满考核结果不适用于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中“工作履历”计

分，具体计分办法按学校规定执行。 

（五）工作开展。 

1.工作职责。学生团体联合会工作职责包括两部分：一是学院核定工作，

二是部门自定工作。核定工作由学院研究决定，统筹安排；自定工作由部门结

合自身实际，由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统一协调，各系统、部门自主开展。 

2.工作流程。核定工作由学院“学生工作会议”研究决定，指导老师负

责，分管主席团成员牵头，相应部门具体落实；自主工作由“主席团会议”研

究决定，分管主席团成员负责，相应部门自行开展。 

3.工作对接。党建、共青团、学生会三大系统各部门与党、团、班委员会

委员实行工作对接，安排和指导党、团、班开展对应工作。 

（六）管理培养。 

1.工作例会。建立健全主席团例会、主要学生干部例会、部门例会、班长

（支书）例会、部门小班委员对接例会等制度。 

2.能力培训。建立岗前培训、专题培训、实践锻炼、学习交流等培训制

度，围绕“政治思想、口头表达、文字功底、办公软件”等方面开展培训。参

加培训情况和培训效果作为届满考核的内容之一，未完成培训内容或未达到培

训要求，原则上不颁发干部任职证明。 



四、院外学生干部培养管理 

（一）联系联谊。 

1.对接联系。院内、院外学生干部均要主动加强联系、对接工作、沟通信

息。 

2.联谊联欢。学生团体联合会每学期要主动和院外学生干部开展 1-2次联

谊、联欢、交流、研讨等，以增进友谊。 

（二）支持发展。 

1.困难帮扶。院内、院外学生干部要相互支持工作，对工作上遇到的困难

要给予帮扶。 

2.能力培训。学院团委把院外学生干部纳入学院学生干部培训的范畴，学

院开展学生干部培训时要邀请院外学生干部参加，但对参加培训情况和培训效

果不作要求。 

（三）考核认定。 

1.中期考核。院外学生干部任职后半年（一般在第一学期期末）要接受学

院团委的一次中期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对考核不

合格者进行诫勉谈话。 

2.届满考核。院外学生干部任期届满或任职 1年（一般在第二学期期末），

要接受学院团委的届满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对考

核不合格者进行帮扶谈话。 

注：届满考核结果不适用于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中“工作履历”计

分，具体计分办法按学校规定执行。 

五、经费支持 

学院设立了“学生干部培养基金”，每年预算支出肆万（40000.00）元用



于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一）发放“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奖学金预算。每年预算不超过壹万伍仟（15000.00）元。 

2.申请条件。 

（1）上一学年担任院内、院外学生干部，任职满一年或一届。 

（2）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积极为广大同学服务，作风优

良，率先垂范，敢于担当。 

（3）品质良好，本学年内未受到任何校、院级处分。 

（4）工作能力强，成绩突出，表率作用发挥好。 

（5）接受学院团委的中期和届满考核，且届满考核为优秀。 

（6）当学年获评学校（院）针对学生干部群体评选的“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党建学生干部”、“先进工作者”。 

（7）其他申请条件按当年学校评选奖学金的条件执行。 

3.评审办法。 

（1）每年 10-11月，凡符合申请条件者经任职所在院（部、处、所）推

荐，自愿向学院团委递交书面申请。学院团委参考当年团员民主评议结果，再

结合申请人各方面表现进行综合评议。 

（2）每年评选 15名左右，奖励每人壹仟（1000.00）元。原则上核心学生

干部和主要学生干部占比≥60%，普通学生干部占比≤40%。 

（3）每年具体评选办法在评选时发布。 

（二）发放学生干部就业奖励。 

1.奖励预算。每年预算不超过壹万伍仟（15000.00）元。 

2.发放范围及条件。 



（1）学院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含副职）。 

（2）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书记（含副职）、委员。 

（3）院外核心学生干部。 

（4）接受学院团委的中期和届满考核，且届满考核为合格及以上。 

3.奖励计算。 

（1）计算办法。 

主要学生干部在其最高任职期满后考核为合格及其以上等级者，若毕业时

成功就业（含升学和创业），按照曾任学生干部最高职务系数、届满考核等级系

数、就业质量发放就业奖励。 

就业奖励=职务系数*届满考核等级系数*就业质量奖励标准 

（2）职务系数。 

职务 

院、校

学生会 

主席 

院、校团

委第一副

书记 

党员先锋 

队队长 

学校各中

心、团队正

职负责人 

其他核心

学生干部 

正部

长级 

副部

长级 

党支部 

委员 

系数 1.2 1.2 1.2 1.2 1 0.8 0.6 0.6 

（3）届满考核等级系数。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系数 1 0.8 0.6 

（4）就业质量奖励标准。 

升学 985院校 中国社科院 211院校 出国、出境 普通院校 

奖励 

标准 
800 800 700 700 600 

 

公考 公司就业 创业 

就业 
创业 

选调生 公务员 事业单位 世界 500强 上市公司 
入伍 

基层 

项目 
其他 

奖励 

标准 
800 700 600 500 600 500 500 400 200-400 

注：基层项目包括一村一大、西部计划、特岗计划、三支一扶。 



（5）奖励发放。 

学院团委根据学生干部培养基金收支情况，确定当年“奖励预算”。若当年

“奖励计算”总额低于“奖励预算”，则按“奖励计算”金额发放；若当年“奖

励计算”总额高于“奖励预算”，则按“奖励预算”打折发放。 

（三）主要学生干部团队建设费。 

每学年预算不超过叁仟（3000.00）元，用于院、校两级现任主要学生干部

的联谊、联欢、交流、研讨等。 

（四）毕业年级主要学生干部专项经费。 

每学年预算不超过贰仟（2000.00）元，用于毕业年级现任和曾任主要学生

干部举行交流座谈、联欢联谊、馈赠毕业纪念品等。 

四、附则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关于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

办法》（院团字[2016]11号）、《本科生“学生干部培养基金”管理办法》（院团

字[2018]8号）同时废止。 

（二）本办法若有和上级文件不一致之处，按上级文件执行。 

（三）本办法试行 1年，仅适用于 2019-2020、2020-2021学年度担任学生

干部的同学，试行期满后另行修改。 

（四）本办法由经济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主题词：学生干部    培养管理                                        

    发：党团学组织各部门    本科生各团支部  小班                      

          经济学院团委                           2020年 6月 3日印发     

                                                   （共印 10份）


